屏東縣南和國民小學114學年度各類別代理教師暨鐘點代課教師甄選
第(  )次甄選報名表
	姓      名
	
	報考
類別
	□編制內代理教師
□合理教師員額代理教師
□鐘點代課教師
	准考證
號碼
	

	身分證字號
	
	身心
障礙
	□持有     □未持有
	  生   日
	     年    月    日

	
	
	電話
	(H)
(O)
	e-mail
	

	畢業學校系所
	
	畢業
年月
	        年    月
	證書
字號
	

	修習教育學分機構
	
	結業
年月
	        年    月
	教師
證書
	

	兵   役
	□未役　　□服役(退伍日期:   年   月   日)    □無兵役義務　    　　　

	報 考 人
簽    章
	                                            簽名或蓋章
	請貼2吋照片

	檢   查
各   種
表   格
	□基本資料審查
□檢驗畢業證書學分證明
□檢驗切結書
□檢驗國民身分證及兵役審查
□委託書
□回郵信封
	□合格　□不合格　
審查人簽章：
時間：     年     月     日
	


	試場紀錄
	資料審查
· 符合資格
· 不符合
	口試
· 到考
· 缺考
· 違規
得分: 

(     )分
	試教得分: 
(      )分            
	總成績
(      )分
	甄選結果
· 正取
· 備取第（  ）名
· 未錄取
	教評會委員簽章


除紅色框外，其餘由應考人自行填寫                            考場：屏東縣南和國民小學08-8791263

	屏東縣南和國小114學年度
各類別代理教師暨鐘點代課教師甄選
第( )次甄選准考證
	
	甄選日期
	  科   別
	時 間
	委員
簽章
	備註

	
	
	· 114年7月 31日（星期四）
· 114年7月 30日（星期三）
· 114年7月 29日（星期二）
· 114年7月 28日（星期一）
	試務說明
	10：10
	
	依公布順序時間入場

	
	
	
	預  備
	10：20
	
	

	姓 名
	
	
	
	試教及
口試
	10：30-       
12 : 00
	
	

	請貼照片
	類別
	□編制內代理教師
□合理教師員額代理教師
□鐘點代課教師
	
	
	
	
	
	

	
	准考證編  號
	
	
	
	
	
	
	

	注意：
1.無准考證不得入場。
2.本證請妥為保管，甄選報到時繳驗本證。
	
	
	
	
	
	


	試  場  規  則
	一、應試者入場應攜帶「准考證」及「身分證」證明文件，如未帶者，禁止入場。
二、應試者須按時間到達試場。口試視報名人數多寡調整時間。
三、報名先後順序為考試順序。


報名委託書
本人擬報名參加「屏東縣南和國民小學114學年度
□編制內代理教師
□合理教師員額代理教師
□鐘點代課教師

第(   )次甄選次甄選」，因故無法親自前往報名，特全權委託 （              ，身份證字號              ）代為報名，並完全接受甄選單位審查結果，絕無異議，特立此委託書為憑。
此 致
屏東縣南和國民小學
委託人：                      （親自簽章）
委託人身分證字號：
委託人聯絡電話：
受託人：                         （簽章）
受託人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切   結   書
本人           先生/小姐 報名屏東縣南和國小114學年度
□編制內代理教師
□合理教師員額代理教師
□鐘點代課教師

第(  )次甄選時已詳閱甄選簡章內容，
茲切結下列事項：
一、本人並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之規定情事，如有切結不實或甄選錄取後經有關機關查證有上列規定事實，願無條件解聘。
二、所提供甄選各項證件及影本，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並無條件取消錄取資格及放棄先訴抗辯權，絕無異議。
三、經通知錄取未依規定時間報到者，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格。
四、如為政府機關或公私立學校現職人員，應於應聘時同時檢具原服務機關學校離職證明書或同意書，否則無異議由錄取學校依規定不予聘任。
五、如所附為外國學歷證件，經依教育部國外學歷查證要點規定查證有不符或不予認定情形時，無異議由錄取學校逕行解聘。
六、若經錄取本人            應提交『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如有前科紀錄及無法提出者，取消其應聘資格。
               此致
                屏東縣南和國民小學教師評審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立
屏東縣南和國民小學114學年度各類別代理教師暨鐘點代課教師甄選
第(  )次甄選（口試）個人簡歷
	姓名
	
	性別
	
	報考
類別
	□編制內代理教師
□合理教師員額代理教師
□鐘點代課教師

	地址
	
	生日
	年    月    日

	學歷
	

	經歷
	

	專長
	

	參與或
指導相關活動具體事蹟
	

	個人
教育
理念
	


· 本簡歷請準備一式3份，於口試時繳交口試委員，A4格式，每份以不超過二頁為限。
	屏東縣南和國民小學114學年度各類別代理教師暨鐘點代課教師甄選
第(   )次甄選應考人
· 申請複查成績申請書
· 收件編號：

	應  考  人
	
	生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考 試 名 稱
	□編制內代理教師
□合理教師員額代理教師
□鐘點代課教師

	申請成績複查
	□試教
□口試

	准 考 證 編 號
	

	申 請 人 簽 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申請複查考試成績，應提示身分證及准考證。
二、申請複查考試成績，應於該考試規定複查成績之期限內，以書面向本校試務
組（教導處）提出，逾期不予受理，並以一次為限。
三、複查項目僅限應考人申請部分，未申請複查部分，概不複查。




